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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
———从宪法走向规范依据

卢野 陈一

  摘要: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宪法规范及宪法价值因其抽象性与概括性无法作为规范依据直接使用,因此,审

查机关如何运用宪法解释是界定和适用合宪性审查规范依据的核心。宪法解释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不仅表现为

某种解释方法,更是必要的审查程序。在具体解释中针对不同对象所呈现出的不同解释倾向源于合宪性审查政治

性与法律性之间的张力,审查机关需要兼顾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解释策略,就“国体条款”、“政体条款”、“公

民条款”及其对应的原则和精神作出谨慎且有限的解释。这既是对“自我审查悖论”的理论回应,也是实现宪法解

释规范化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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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在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将“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①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

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②,从而结束了关于我国合宪性审查模式旷日持久的学术争

议,标志着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宪法规范高度的抽象性和概

括性使得其很难直接作为审查的规范依据予以适用,往往需要审查主体通过宪法解释得以实现。因此,宪法

解释起到了将宪法规范转化为规范依据的媒介作用,是合宪性审查的前提和基础。
近些年来,我国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研究,除了介绍国外的相关解释制度以外,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我

国宪法解释的方法、程序、范围和效力等方面。在解释方法的研究上,学者大多围绕基于何种目的进行解释

展开讨论,并适当借鉴域外的解释经验③。在解释程序的研究上,体现出学界对于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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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本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为“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简称“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报》2018年第4期,第502页。
参见:温辉《我国宪法解释方法:一种理论分析》,《政法论丛》2010年第5期,第43-49页;刘飞《宪法解释的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
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中心的宪法解释方法考察》,《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70-87页;王锴《宪法解释方法刍议》,《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6-9页。



探索,并分别从价值、设计和制度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①。在解释范围的研究上,往往囊括在对其他宪法

解释研究的内容中,专门就解释范围撰文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且研究对象更多的是宪法解释的适用范

围②。在解释效力的研究上,多数学者都围绕着宪法解释的确定力和拘束力展开,或论证其保障与限制,或
论证其位阶与适用③。

受制于2018年以后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才结束“沙盘推演”的现状,学界对我国现有合宪性审查中的宪

法解释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为数不多的学者讨论了该问题。如莫纪宏认为基于法律是宪法具体化的法理

态度,法律解释强、宪法解释弱的情况使得宪法解释一直仅仅作为一种方法而没有实现制度化,审查主体对

于宪法解释如何适用也举棋不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把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合

宪性审查的重点工作放在对相关宪法规定的解释上,而不是简单地判断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具体规定”④。郑

磊则从具体的法律解释与抽象的法律解释出发,分析合宪性审查在二元宪法解释结构中的规范地位,提出合

宪性审查职权的宪法依据是“监督宪法实施”条款,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是具体的宪法解释⑤。但学界

对合宪性审查中宪法解释的研究往往倾向于宏观视角与整体观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

讨。
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合宪性审查行为的属性来界定宪法解释,从宪法规范和宪法价值两个维度厘清

其解释对象,并针对不同的解释对象,从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两个层面挖掘宪法解释的策略,以期为我

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完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提供学理上的助力。
一 作为一种政治法律活动的程序

宪法解释及其所属的法律解释通常被置于法律适用的框架下进行讨论。拉伦茨(KarlLarenz)曾说:
“解释乃是一种媒介行为,藉此,解释者将他认为有疑义文字的意义,变得可以理解”,“对于适用者而言,恰恰

就是在讨论该规范对此类案件事实是否适用时,规范文字变得有疑义”⑥。因此,在法律的视野下,法律解释

是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桥梁,搭建起了“案件事实-法律解释-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但我国合宪

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超出了法律适用下法解释的经验范畴,脱离个案关联的宪法解释使得以法律演绎推理

为核心的合法性审查显得力不从心,而“规范性文件-宪法解释-宪法规范(价值)”的逻辑结构也使得宪法

解释从具体走向抽象⑦。
(一)词义的辨析

在涉及到宪法监督的研究中,宪法解释、合宪性解释以及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是经常出现的概念,
但这三者不尽相同。因此,在探究合宪性审查中宪法解释的属性之前,需要对这三个概念进行必要的区分。

宪法解释一般被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宪法解释机关所作的独立的宪法解释决议,为了方便论证的简

明,本文将之定义为抽象的宪法解释;另一类则是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为了判断法律是否合宪而对宪法作出

的解释,这是本文研究的对象。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宪法解释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而合宪性审查机关被确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⑧。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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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岭《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设计》,《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1-9页;韩大元《论当代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2017年第4期,第20-30页;陈驰、张驹《论我国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构建》,《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4期,第139-144页。
马岭《我国宪法解释的范围兼与<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第6条商榷》,《法学评论》2016年第3期,第8-18页。
参见:韩大元《试论宪法解释的效力》,《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5-10页;陈运生《论宪法解释的效力:一个反思性研讨》,《浙江社

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37-42页;于文豪《我国宪法解释的效力三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27-32页。
莫纪宏《宪法解释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重要的制度抓手》,《法学论坛》2020年第6期,第16-27页。
郑磊《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基于法解释二元结构的勾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7-23页。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5、193页。
有学者将法的解释划分为具体的法解释和抽象的法解释,并将《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宪法的职权定性为抽象

的法解释。郑磊《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基于法解释二元结构的勾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9
页。
笔者认为,虽然《宪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宪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赋予全国人大有监督宪法实施的

权力以及第六十二条第十二款赋予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因此全国人大也应当具有宪法

解释权。



就意味着抽象的宪法解释和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都是由同一个机关作出,解释的对象也都是宪法本身。
但是,二者的地位却不相同。抽象的宪法解释具有独立的意义,是为了保障宪法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而作出

的,其不依赖于其他某项具体活动;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却依附于合宪性审查活动,并不具有独立的地

位,也无法单独启动。
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和抽象的合宪性解释是合宪性审查主体在审查过程中所作出的两种“解释”行

为,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解释的对象是宪法,后者解释的对象是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或行为)。在

普通法系国家,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解释宪法,目的是为后续对案件所涉法律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寻找

适格的依据。因此,在普通法系国家,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往往相互结合,即普通法院一方面需要对宪法

规定的含义作宪法解释,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所涉法律规范作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理论界对于合宪性解释

的研究也往往集中在司法裁判领域而非权力监督领域,是宪法司法化消弭后的一种新的探索①。有论者已

指出,“合宪性解释的主体是审理普通诉讼案件的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解释对象是被法官纳为裁判依据或

说理依据的法律规范”②;且“合宪性解释的目的指向仅限于法律规范,而不涉及宪法规范”③。但本质上,合
宪性解释无论是在司法裁判还是在合宪性审查中都只是一种法律解释。因此,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既
不同于抽象的宪法解释,也不同于合宪性解释,而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概念。

对于宪法解释的性质,学界从法权的角度出发,将其界定为立法权的组成部分④或者独立的立法权⑤。
对于合宪性解释的性质,一般从法律方法的角度出发,将其界定为一种新的解释方法⑥或者法律解释因素⑦。
而无论哪种结论都存在一个共性,即都是在法律活动的范畴内进行分解。但上述结论似乎都无法完全契合

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无论是从法权还是从法律方法的角度去界定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都不够妥

当。或许跳出法律解释的窠臼,以合宪性审查本身的属性为出发点,能够对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有一个

较为合理的界定。
(二)法律活动与政治活动

合宪性审查作为宪法监督的组成部分,具有保障宪法实施、规范立法行为的功能,这是合宪性审查作为

法律活动的天然属性。但是,从合宪性审查抑或是违宪审查的源流出发,其制度产生的起因恰恰并不是法律

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例如,象征着美国违宪审查第一案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其案件争议背后的实质是联邦

党与反联邦党的政治斗争,马歇尔大法官则很巧妙地用宪法的方法化解了反映政治斗争的法律问题,因此在

合宪性审查中呈现出“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宪法问题”的逻辑。从合宪性审查的功能来看,其不仅仅在于

判断所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更在于赋予该规范性文件背后国家行为的正当性,是一个公权力正当化的过

程⑧,这也属于政治活动的范畴。同样,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无论从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功能、审查目的

和审查结果的运用来看,也都具有独特的政治内涵和意义。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文简称《宪法》)的规

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两个方面的属性:其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

关;其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立法机关。就监督权而言,其来源于谁有权、谁监督的政治逻辑,在合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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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8-125页;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

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第110-116页。
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286-287页。
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59页。
参见:蔡定剑、刘星红《论立法解释》,《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第63页;陈斯喜《论立法解释制度的是与非及其他》,《中国法学》1998年第3
期,第36页。
张志铭《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页。
参见:柳建龙《合宪性解释的本相与争论》,《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第112页;刘召成《法律规范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论构造》,《法学研究》

2020年第6期,第86页。
周志刚《论合宪性解释》,《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32页。
关于合宪性审查国家行为正当化(LegitimatingFunction)功能,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参见:翟国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双重

功能》,《法学杂志》2021年第5期,第18-19页。



审查过程中,审查权来自于立宪权。立宪权作为原生权力,在我国只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因此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作为立法机关行使审查权并不适格,而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行使审查权则是实现

人民主权和民主专政的体现,也不会遭遇“反多数难题”或民主正当性的诘难。而且,从我国《宪法》第六十二

条和第六十三条也能看出,“监督宪法”、“解释宪法”的权力并未包含在“立法权”条款之中,而是作为独立一

款分列于两条之首,体现“最高权力”的政治属性。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是抽象的规范性文件,其审查程序可以依职权、依申请或通过专项审查启动,这

显然并不涉及具体“案件”或“诉讼争议”,也不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更无需在案件事实和法律之间“眼
光往返流转”。从“抽象”到“抽象”是合宪性审查过程的特点,该过程是依照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程序展开,
而这样的程序在法律的范畴内无法得到有效的支撑。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宣布某部规范性文件违宪,也无意于去决定哪部法律更为适用,而
是为了实现宪法权威、推动法制统一。审查后不符合宪法的处理结果,一般也为“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
“撤销”、“不予批准”和“改变”。这样的处理方式,体现出合宪性审查不仅仅具有“裁判”的作用,更具有对话

协商的功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也曾提出合宪

性审查“前端审查”与“后端审查”的概念,结合宪法咨询与备案审查在尊重各立法机关自主权的基础上实现

更有效的沟通,以“保证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正确有效实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尊严,维护国家法制

统一,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①。
因此,我国合宪性审查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活动,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合宪性审查的法律属性和政治属

性,决定了其中的宪法解释也不仅仅是“法律解释”还包括“政治解释”。这也是无论将其界定为“立法权”亦
或“解释方法”都无法明确其内涵和外延的原因。

(三)原则、方法还是程序

宪法解释在合宪性审查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关乎到宪法解释的适用空间。基于拉伦茨的观点,合宪

性解释常被界定为一种类似“保全规则”(Erhaltungsregel)的原则,是合宪性审查中法律解释的价值指引。
对此,德国学者也认为:“在对能被做出解释的、拥有被解释空间的规范———如对民法典第826条———进行解

释和适用的时候,要注意宪法中的基础性决定。”②那么,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是否也是某种价值导向

呢? 在抽象的宪法解释中,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是其解释过程中的价值导向,但在合宪性审查过

程中,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原本就是宪法解释的对象(下文将详细论述),因此,解释对象本身成为解释原则的

逻辑悖论使得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宪法解释无法成为一个解释原则。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固然是对宪法规范及其价值所作出的说明,具有方法的

属性,但若将其仅界定为一种解释方法,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宪法解释在合宪性审查中的地位和作用。从

抽象的宪法解释实践来看,其尚未得以有效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法律是宪法具体化的法理理

念,宪法解释被融合在法律解释中,法律解释吸收了宪法解释③。因此,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如何避免宪法

解释被法律解释所代替④,防止合宪性审查被转变成合法性审查,是确保合宪性审查真正有效实施的核心。
而且,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还需要避免审查机关只注重合宪性解释而忽略了宪法解释,只在被涉规范性文

件中寻找“合宪因子”而没有对抽象的宪法进行界定。因此,仅仅将宪法解释作为合宪性审查中的一种解释

方法,很难保障其摆脱类似抽象的宪法解释的实施困境,也难以在审查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合宪性审查中宪法解释的作用,是明确宪法作为审查规范依据的内涵和外延,是将抽象的宪法适用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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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宁宁《维护宪法权威,合宪性审查如何破局》,《中国人大》2018年第5期,第43-44页。
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
例如,2011年8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其中的解释内容包含了对《宪法》第八十九条的解释。
例如,2020年,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提出,收取机场建设费涉及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应进行合宪性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

发现,征收民航发展基金(即机场建设费)依据的是国务院文件和有关部门规章,与2014年修改后的《预算法》关于“政府性基金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征收”的规定不符。整个审查过程并没有包含宪法解释,只是对《预算法》进行了解释。参见:焦敏龙、王亦君《全国人大常委会为“红
头文件”纠错》,《小康》2021年5期,第56页。



体审查活动的过程,其必要性与否源于宪法能否直接作为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予以适用。由于宪法规范

文字的抽象性和宪法价值的概括性,其适用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解释,否则最高人民法院也不会因为

司法机关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而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①。因此,宪法应该属于合宪性审查中规范依

据的来源而非规范依据本身,而从来源走向依据的过程应该依托宪法解释,这是规范依据形成的必要过程。
基于此,宪法解释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既不是某种解释原则,也非可用可不用的解释方法,而应该作为审查

的必经程序予以制度化的确认,这也符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

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精神和要求。
二 在规范与价值间界定对象

合宪性审查的作用在于对被审查对象和宪法的一致性作出判断。毋庸置疑,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指的

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但“宪法”一词有着十分宽泛的外延,既包含了作为法律文本的宪法规范,又包含了

诸如宪法精神、宪法原则等宪法价值。实际上,在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中,“合宪性审查机关会添加各类价

值,甚至任由自然法观念游弋其中”②。因此,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对合宪性审查中的“宪”
作出逻辑上更加精准的界定,是确定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即宪法解释对象的基础。

(一)宪法规范

在成文法国家,最为直接的宪法表现为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典,也是合宪性审查中宪法解释最主要的对

象。有学者甚至基于“规范性-至上性”的逻辑链条,认为“合宪性审查的判断依据的唯一来源是宪法典,因
此只有宪法典才是宪法渊源”③。但面对内容繁多的宪法条文,确定解释对象的切入点并展开类型化讨论,
或许是一种明晰解释对象的有效路径。对此,有学者根据义务类型将我国《宪法》划分为消极规范与积极规

范,认为“中国宪法序言、总纲和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中的社会权条款可以归入积极规范,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中

的自由权条款、国家权力条款可以归入消极规范”④。也有学者根据宪法规范目的将其划分为保护性规范、
奖励性规范和制裁性规范,认为保护性规范的重点在于对公民权利或行为的保护,奖励性规范是宪法上肯定

性评价的表现,而制裁性规范评价的对象是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⑤。但从合宪性审查的角度来看,其目的之

一在于判断被审查对象是否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因而宪法相关条文的约束力大小成为判断合宪与否的关

键。只有厘清宪法规范的约束力、其背后所体现的宪法义务以及对违宪行为(内容)的描述,才能界定合宪性

审查中宪法典能够发挥规范依据的条款,明确宪法解释在宪法典中的适用对象。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出现了6次“加强”、2次“推广”、6次“提高”、2次“完善”、4次“培养”、1次“推

行”等倡导性的文字,出现了19次“不得”、18次“必须”等义务性的文字,出现了13次“可以”⑥等任意性的文

字。因此,从宪法规范所具有的约束力大小可以将宪法规范划分为倡导性规范、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
其中,倡导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约束力较低,倡导性规范是对未来某种事实或者状态的一种期待,其无法

对既有的事实或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任意性规范赋予了法律主体可为或不可为的权利,对既定事实或者行

为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而强制性规范则约束力很强,要求法律主体必须作出或者不得作出某种行为。
与此相对应,违反不同宪法规范,也意味着违反了不同的宪法义务。对于倡导性规范而言,从《宪法》文

本可以看到,无论是“提高”、“加强”抑或是“培养”等条款,其义务主体都是国家机关,体现的是宪法执行的义

务,是对“一种积极的宪法实施方式,强调运用宪法来处理事情”⑦的要求,目的在于国家机关通过执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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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6月28日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法〔2016〕221号)中明确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

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

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刘连泰《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文本实现》,《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01页。
张翔《宪法概念、宪法效力与宪法渊源》,《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第35页。
刘连泰《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文本实现》,《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01页。
杨海坤、上官丕亮、陆永胜《宪法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的“可以”不在此列。
上官丕亮《宪法实施的三大误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48页。



中所倡导的方式实现宪法期待的某种目的。强制性规范主要体现为遵守宪法的义务,这是宪法主体最主要

的宪法义务,也是我国《宪法》第五条“法治条款”的立法目的。任意性规范由于并非适用法律中的排中律,因
此在实践中一般难以出现违反的情况,若法律主体未达到法条中规定的适用条件而使用任意性规范导致违

宪的,应该属于违反强制性规范的范畴。例如《宪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

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若相关国家机关并非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征收或征用公民私有财产而选择不予赔偿的,则明显违反《宪法》的强制性规范,其违反的义务也应该是

遵守宪法的义务。
违反宪法义务的内容或行为来自于《宪法》的明文规定,这是合宪性审查中判断违宪内容、行为的依据。

从《宪法》文本来看,对于不符合《宪法》的相关内容和行为,总体的规定体现在《宪法》第五条第四款“一切违

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其用“违反”来界定各类行为。具体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以“抵触”来界定,相关的“决定”、“命令”、“决议”、“指示”和“规章”则以“不适当”来界定。在这些描述中,“违
反”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含着“抵触”和“不适当”,而狭义的“违反”应该与“抵触”具有相同的意义,是针

对违反遵守宪法义务作出的否定性描述,也就是出现了违反强制性规范的情况。而“不适当”主要针对的是

一系列决策行为和行政立法行为,广义的不适当应当包括违反,但狭义上的不适当更多地应该体现为“非最

佳”,也就是相关法律主体在执行宪法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最合适”的结果,没有以最好的方式实现宪法预

期的目标。所以,对“不适当”判断的规范依据,一方面表现为强制性规范,另一方面还需要以倡导性规范为

依据。
综上所述,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宪法典的所有内容都应该是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宪法解释的对象,但在实

践中,违反任意性规范的行为往往被违反强制性规范的行为吸收而很难得以适用,倡导性规范对审查对象

“适当”的判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强制性规范则能够对其发挥切实的作用,成为最为主要的宪法解释对

象。
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除了宪法典作为当然的宪法解释对象外,其他宪法渊源中的规范是否能够成为适

格的解释对象,同样也是困扰合宪性审查有效开展的问题。因此,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渊源也是一个需要明

确的对象。“宪法渊源”一词在宪法学教材中主要是指宪法的表现形式,并将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
宪法判例、宪法解释和国际条约罗列其中①。宪法渊源的界定实际上回应着两个问题,即“什么是宪法”和
“宪法的内容来源于何处”。基于该疑问,宪法渊源可以被定义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宪法渊源的界

定基础不要求相关内容都具有法的效力,只要能够为“宪法”提供知识来源即可,如宪法惯例等;狭义上的宪

法渊源的界定基础则要求相关内容必须要有法的效力,具备形式上和实质上法的性质。广义的宪法渊源直

接或间接地回答了“宪法的内容来源于何处”的问题,狭义的宪法渊源则解决了“什么是宪法”这个问题。
在合宪性解释过程中,法官对解释对象(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解释过程拥有相当的解释空间,宪法渊源作

为合宪性解释的依据则被要求需要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此时宪法渊源更多地发挥着界定“什么是宪法”的
作用,即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宪法规范是合宪性解释中宪法渊源的内容。对此,有学者将宪法渊源划分为效

力渊源、认知渊源和其他宪法性材料,并认为宪法典及其修正案是唯一的效力渊源,而认知渊源包含宪法解

释、民族风俗习惯、合宪性审查成例、国际条约、国家政策与党的政策、部分党内法规等内容,并需要通过与效

力渊源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②。但在合宪性审查的范畴中,宪法渊源从合宪性解释依据转换成了宪法解释

对象,而审查者的工作也是在宪法渊源中去寻找各种表征“宪法”的元素。基于前文所论证的,合宪性审查从

性质上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行为,特别是目前我国尚处于转型期,合宪性审查在规范主义立场之上还需要兼采

制度论以及决断论,被审查对象的合宪性要求不仅仅体现在符合宪法典的规定,还应该将宪法解释的视角扩

展到整个宪法规范的体系脉络。在宪法解释的过程中也不能仅将宪法典作为唯一的对象,合宪性审查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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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版,第25-29页;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8
年第4版,第91-94页。
雷磊《“宪法渊源”意味着什么? ———基于法理论的思考》,《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第36-46页。



治属性要求作为审查规范依据的宪法渊源并非仅仅作为宪法效力的来源,更多的应该是宪法认知的来源,此
时的宪法渊源是对“宪法的内容来源于何处”的回答。

除《宪法》及其修正案以外的宪法渊源而言,宪法性法律因为其本质上的法律属性应该属于合宪性审查

的对象而非规范依据,若将宪法性法律纳入宪法解释的对象,则合宪性审查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合法性审查,
也就失去了合宪性审查的目的和意义。作为成文法国家,宪法判例原本不在宪法渊源之列,自然也无法成为

我国宪法解释的对象。对于宪法惯例,在戴雪主义的传统中,能否被“法庭所适用”仍然是区分宪法性制定法

和宪法惯例最根本的标准。但合宪性审查本身并非司法活动,其极强的政治属性也使得宪法渊源在宪法解

释中的法律属性被削弱、政治属性被提升。我国宪法惯例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①,是政治领域有约束力的行

为模式,因而其作为宪法解释的对象,能够为审查者更好地理解宪法起到推动的作用。
从合宪性审查的技术角度来看,被审查的对象应该依照宪法规范进行逐一考察,这是最为简单和清晰的

审查工作,而且被审查对象的立法依据应该包含宪法是实现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基础。但在实践中,并非所有

的法律都明确表示其“依照宪法制定本法”,而在文本中需要体现这一明确表述也非法律的要求,更不是我国

的立法习惯。根据相关学者的统计,约有40%的法律在其文本中明确规定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②,其中

最为清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③、《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④,其余法

律根据宪法具体哪个条文制定,则没有予以说明。至于剩下的60%的法律,其依据宪法制定的判断则来源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下文简称《立法法》)的规定。《立法法》第三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

原则。”2019年12月通过的《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三十六条也规定:“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

审查研究,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的,应当提出意见。”由此可知,“宪法

原则”、“宪法精神”也是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宪法解释的对象。但是,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没有就

“宪法精神”、“宪法原则”的相关内容给予明确的界定。因此,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精神或者价值究竟包含哪

些内容,成为实现合宪性审查有效性的关键。实际上,“对于价值意义上的宪法理念如何作为启动合宪性审

查工作的制度条件,这是一个难以科学地加以界定、在制度上也很难加以把握的阻却合宪性审查工作有效开

展的法理难题和实践瓶颈”⑤。
(二)宪法价值

按照立法逻辑,宪法原则、宪法精神指导着宪法的制定、修改和解释,宪法原则和精神也同样蕴含在宪法

规范之中。故在合宪性审查的宪法解释中,对于各类宪法价值范围的界定,仍然需要从宪法规范中寻找答

案。但合宪性审查因为其政治属性,原本就是一个主观性很大的活动。并且,宪法原则、宪法精神是一个高

度抽象、模糊的概念,所以对于宪法价值表现的挖掘范围不应过大,否则对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过于宽泛的解

读,会使得合宪性审查失去必要的严谨性。据此,仅以宪法典作为宪法价值的表现范畴,一方面具有法理上

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不过,对于宪法价值在宪法文本中的确认,并非是挖掘每一个

条款背后的意义,这既是繁琐的也是无意义的,而是应当以更宏观的视角去观察整个宪法典的体系脉络,探
究众多宪法法条所指向的共同(一个或多个)的宪法价值。

我国现行宪法典的结构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和价值安排,是“对一种复杂多维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宪

法思想谱系的技术地贯彻与表达”⑥。《宪法》序言和正文部分(前三章)都分别围绕着某一个宪法价值展开

叙述,并以其中一条或多条核心条款或核心表述体现宪法价值的关键意义,以其他条款或表述为具化并相互

交织、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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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我国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宪法惯例,如:由中共中央提出启动宪法修改程序;重要的法律草案在通过之前,由中共中央先行进行

研究、确定重大原则;全国人大举行全体会议时,全体政协委员均集体列席会议等。
马岭《宪法原理解读》,山东人民出版杜2007年版,第24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明确规定《宪法》第五十五条是其立法依据。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均明确规定《宪法》第三十一条是其立法依据。
莫纪宏《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94页。
黎敏《国家统治条款体系化解释面临的困难———从<监察法(草案)>合宪性之争揭示的政治哲学问题谈起》,《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
第108页。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文字较多,涉及我国的近现代历史、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政策、原则以及中

国共产党在国家历史和现实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其中“中国共产党”的表述较为集中,《宪法》全文共出现了

6次“中国共产党”的表述,其中有5次都在《宪法》序言中,而最为核心的表述为《宪法》序言第七段“中国各

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革命”一词的表述

上,《宪法》序言中5次出现“革命”二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点阐述同样强调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

得的胜利。而诸如“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

相关的词也较为集中地出现在《宪法》序言中,而这些词语前面往往也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统领。《宪
法》序言这样的表述样态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西方宪法序言有着很大区别①,其原因是“由于无产阶

级政党在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宪法就是用法的形式确认和巩固革命成果”②。基于此,从宪法的一

般价值来看,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是宪法的根本目的之一,我国的宪法亦是如此,但从《宪法》序言的表述方

式上可以发现上述价值存在一个前提,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障自由、维护秩序)。这不仅仅是《宪法》
序言的主要价值体现,也是《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生

成逻辑。
《宪法》正文部分第一章“总纲”中第一条是对国体的确定,明确“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而第二条

“人民主权条款”和第三条“民主集中制条款”可以理解为是对第一条的递进和扩充,其中第二条对权力的溯

源回答了“人民民主专政”中“人民”的叙述原因,第三条对政体的规定则回答了“民主专政”的行使方式。因

此,从文意解释方法的角度出发,《宪法》第一条的内容应该是:我国是“人民”有权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式

行使民主专政的国家。而这三个条款也成为宪法正文结构搭建的基础,形成了“国体-公民-政体”的结构

路径。
在“国体”层面,为了体现阶级本质,总纲中绝大部分条款都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围绕着“人民”二字展

开,并以各种形式的文字表述规定了“人民”所享有的权力。除了《宪法》第一条以外,还包括:实现人民政权

经济基础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六条)、“全民所有”(第九条);实现人民民主方式的“区
域自治”(第四条)、“特别行政区”(第三十一条);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依靠人民的支持”,“倾听人民的

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二十七条)以及军事上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第二十九

条)。在社会范畴内,“人民”从文字上更多地表现为服务的对象③,但其本质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

作主而服务的。在“公民”层面,回归法意义范畴内的“人民”更多以权利、义务为载体,《宪法》第三十三条第

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核心条款,并用《宪法》第二章详细罗列了公民的“权利

义务清单”。在“政体”层面,《宪法》第三条“民主专政”的具体形式在《宪法》正文第三章中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并形成了作为由“人民”组成并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制,而第三条中“受人

民监督”的表述成为政体的核心内容。除了上述三大结构外,“法治”二字出现在《宪法》序言和第五条中,并
作为一种原则贯穿宪法始终,“社会主义法治”是其核心表述并为“公民条款”和“政体条款”提供制度保障④。

综上所述,作为宪法解释对象中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的界定,应当以序言所体现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宪法》正文中根据“国体-公民-政体”结构所体现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受人民监督”以及作为保障条款的“社会主义法治”为宪法解释的对象。而宪法解释活动本身应该秉持什么

样的原则,对上述规范和价值进行怎样的解释,则涉及到宪法解释的策略。
三 在谨慎与有限间选择策略

在合宪性审查的过程中,审查主体需要对宪法进行有效的界定。这个界定既包括对规范依据来源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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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野 陈一 论我国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从宪法走向规范依据

①

②
③

④

例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UnitedStatesConstitution)的序言中文字所表述的价值是:正义(Justice)、安宁(Tranquility)、福利(Welfare)以及自

由(Liberty)。
陈雄《宪法基本价值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2页。
如:“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第十九条)、“保护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第二十一条)、“为人民服务”(第二十二条)、“爱人民”(第
二十四条)。
为了方便论述,本文将《宪法》第一条称为“国体条款”、第二条称为“公民条款”、第三条称为“政体条款”、第三十三条称为“人权条款”。



定,还包括对规范依据内容的界定。前一个问题关乎宪法解释的对象,后一个问题关乎宪法解释的适用。而

审查者以一种怎样的立场和方法去解释宪法,是宪法解释适用的关键。
(一)谨慎对待宪法

对于涉及“国体”和“政体”的条款的解释,有学者以2017年6月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及
其背后的监委会设立是否违宪的争论为例,从“国体”条款的角度出发认为其并不存在违宪的情况①。固然,
对宪法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国体”、“政体”条款的解释,既应该按照《宪法》条文进行解读,还需要将其置于更

宏大的政治背景下展开叙述。但实际上,上述学者的解读会催生一个结论,即只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

出的规范性文件都可以依据“政体条款”而被认定具有当然的合宪性,但事实上这样的推定是不成立的。“国
体条款”亦或“政体条款”更多的是公权力配置和使用的合法性来源,但“法律的正当性并不能完全从民主合

法性中推演出来,因为,民主合法性并不意味着,民意代表制定的法律一定具备正当性(合法性)”②。而且,
从法律规范本身来看,《立法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都将“法律”归于审查之列,也
体现出“法律”并非天然合宪的立法理念。

不过,如同前文所述,合宪性审查既是一个法律行为,也是一个政治活动,若严格按照准司法性的三段论

涵摄推理,则很难实现有效的审查。因此,在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处于起步阶段的当下,脱离“政治”的范畴

去讨论宪法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审查机关在解释主要涉及到“国体”、“政体”条款及其背后的价值时,需要将

目光投射到制宪的目的,充分考虑宪法规范背后的政治立场、政治因素和政治背景,一方面不能简单地根据

民主合法性得出“合宪”的结论,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政治宪法学的立场出发,“直指中国宪法的结构、创制权及

其背后的宪法精神以及内在的动力机制”③,厘清政治与宪法的关系,注重宪法文本的整体性和结构性解释。
但这样的立场应该保持足够的谨慎,以严格和克制的态度在穷尽宪法教义学解释方法的基础上以“符合宪法

精神、宪法价值”的判断以及“保证中央令行禁止”的要求而作出。
对于涉及“公民”条款的宪法解释,其条款立法目的就是构建基本权利保障的规范制度,也是《宪法》第三

十三条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化。因此,对宪法的解释回归规范宪法学的立场是更为合适的选择。
宪法解释应围绕公民权利的保障展开,强调宪法的“规范”属性,并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宪法解释。宪法的

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条款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部分,《宪法》第二章用

了十八条条款明确列出了十类二十七项基本权利,这是宪法解释的主要对象。但无论在理论或是实践中,这
都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这十八条条款的内容是否明确清晰,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第二,我国公民的

基本权利是否只包含这些内容,没有被明确写进《宪法》的权利能否以及如何成为宪法解释的对象。
针对第一个疑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2002年发生在陕西省的“黄碟案”就能一窥端倪。《宪法》第三

十九条的“公民的住宅”到底包含哪些场所,一个开放性的诊所内部包含的“卧室”算不算“公民的住宅”,对于

“住宅”的解释决定着该案所涉警察的行为是否违宪。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从立宪主义出发,援引K·罗文

斯坦(KarlLoewenstein)关于“个人自律的领域”的论述,以“私领域”来界定何为“住宅”④。这样的观点正是

我国规范宪法学学者所秉持的。除了以“规范和保障权利”为出发点进行宪法解释之外,还有学者借鉴美国

宪法中的原旨主义(温和的原旨主义),为我国的宪法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路径。该学者以“婚姻”和“通信权”
为例,论证了如何运用原旨主义解释宪法条款中含义模糊的词语以及原旨主义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的受限与

排除,并强调“前人的制宪、修宪意图束缚后人的释宪实践不仅是原旨主义的要求,也是成文宪法典的逻

辑”⑤。诚然,规范宪法学范畴内的宪法解释与温和的原旨主义的宪法解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方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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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该学者认为来自于人民并代表人民意志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人民权力的集中代表机构,有权为了

人民利益与时代和社会需要而作出相应的政治决断,依靠实证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方法,创设监察委这个新机构在现行宪法文本语境中实质

上有规范依据(即国体条款)。参见:黎敏《国家统治条款体系化解释面临的困难———从<监察法(草案)>合宪性之争揭示的政治哲学问题谈

起》,《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113页。
门中敬《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困境及其排除》,《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第183页。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第24页。
林来梵《卧室里的宪法权利》,《法学家》2003年第3期,第16-17页。
邹奕《原旨主义在中国宪法解释中的基本价值探究》,《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7期,第99-101页。



发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在针对“公民”条款进行解读时所采取的解释策略却有相似之处。规范宪法学

以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立宪主义为价值导向,而这种价值导向也是作为“写满人民权利的纸”的宪法的

制宪初衷①。因此,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对于“公民”条款的解释应该严格围绕着基本权利的“保障”展开,
对涵义模糊、界定不清的词语尽可能向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向作解释。

针对第二个问题中未被明确写进《宪法》的权利(下文简称“未列举的基本权利”),是否是合宪性审查中

宪法解释的对象,实际上在前文第二部分的讨论中已经有所回答。以《宪法》第三十三条“人权条款”为宪法

原则和宪法精神的解释对象,理所应当地包含着公民其他基本权利②。这也正是宪法解释在合宪性审查过

程中对“公民”条款所起到的最主要的作用。但问题在于合宪性审查机构如何“将没有写入宪法典但对人的

尊严与价值又密不可分的那部分权利———如生命权、罢工权、迁徙自由、诉权等———从人权条款中解释出

来”③。对此,域外宪法的经验往往将视角转向国际条约。例如《西班牙宪法(1978年)》第一章第十条第二款

规定:“宪法所承认的与基本权利和自由有关的原则应该(shallbe)根据西班牙所批准之世界人权宣言以及

内容相似的国际条约和协议进行解释。”④《南非共和国宪法(1996年)》第二章“人权法案”(BillofRights)第
三十九条也规定:在解释《人权法案》时,“必须(must)考虑国际法”以及“可以(may)考虑国外法”⑤。但国际

条约并非我国的宪法渊源,其仅能作为我国法律适用的一个有限依据⑥,因此此类宪法解释的路径在我国既

无适用的法理基础,亦无适用的法律空间。国内有学者通过对《宪法》第五十一条的讨论,论证了该条款是

“新兴基本权利”的载体,并认为针对各新兴权利“《宪法》第51条便可能为我们提供一条‘新兴(未列举)权利

宪法化’的路径———事实上,在司法援用中,前述问题(《宪法》第三十三条人权条款作为提炼新的基本权利的

基础的可操作性低———引者注)可以通过该条款进行防范,而不必以高成本的宪法修正案或宪法解释的方

式”⑦。不过,该学者是在司法援用的范畴内进行讨论,而脱离“司法”的合宪性审查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则

没有涉及。实际上,针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在合宪性审查的宪法解释中,并不需要将其具化为与《宪法》第
二章中各基本权利相同的实体权利,因为这偏离了释法的轨道而走向了立法,也背离了规范宪法中“戴着规

范的镣铐跳舞”的初衷⑧。对于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的解释应该赋予其与实体权利相同的规范价值,以“人权

条款”作为这些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的概括性条款在宪法解释的过程中发挥了解释原则和补充的作用。基于

此,规范宪法学中的宪法解释和原旨主义在针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进行宪法解释时同样具有意义。
(二)受限的解释

宪法解释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发挥着明确宪法含义、将宪法转化为审查规范依据的作用,是对规范性文

件进行审查的前提和基础。固然,在我国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宪法解释常被法律解释所替代,强化合宪性审

查中的宪法解释是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并不意味着该宪法解释可以随意行使。
从法理上讲,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基于“人民主权”产生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在很大程度上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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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对于基本权利,在《宪法》规定中的制宪初衷,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将基本权利纳入阶级性的范畴之内,肯定国家权力对基本权利性质的

决定性作用;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行《宪法》对基本权利的界定逐渐从政治学上的“阶级论”走向法学的“权利论”,2004年以后“人权”
入宪,保障人权成为《宪法》的主要目的。
人权条款所针对的“人”,是否仅仅是指中国公民,抑或是还包含了外国人和无国籍的人,《宪法》没有明确说明,学界也对此有所讨论。但从

其条款体例来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首先规定了何为公民(国籍),第三款才规定了人权,因此可以理解为《宪法》保障的应该是中国公民的人

权。
韩大元《基本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起源与演变》,《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25页。
《西班牙宪法(1987)》,(西班牙)国家机构官方公报网,2021年7月16日访问,https   www boe es legislacion documentos Constitucion-
INGLES pdf。
《南非共和国宪法(1996年)》第二章《人权法案》,南非政府网,2021年7月16日访问,https   www gov za documents constitution chap-
ter-2-bill-rights#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王进文《宪法基本权利限制条款权利保障功能之解释与适用———兼论对新兴基本权利的确认与保护》,《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第90页。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128页。



出了西方司法审查模式中“反多数难题”的陷阱,但另一方面,同时拥有立法机关属性的审查主体在进行合宪

性审查过程中却容易陷入“自我审查悖论”的法理困境。从现有的制度来看,这种困境似乎很难真正得到消

解,但或许可以从《宪法》自身当中去寻找降低困境的依据。从《宪法》的规定上看,其只赋予了全国人大“修
改宪法”以及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是立宪权的派生权力。而基于《宪法》第五条“法治条款”的理解,“一
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合宪性审查机构的一切活动都

应当受制于现行《宪法》基本精神与基本原则的限制。
在实践上,如同前文所述,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使得审查行为带有很强的对话协商功能,且处理方式之

一“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的“影响力”,不应该仅仅来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属性,还
在于合宪性审查的行为和结果应当具有合宪性和合理性。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审查机构基于保全原则所

作出的合宪性解释,往往不会受到被审查机关的挑战,而对审查规范依据所作出的宪法解释,虽然在法理上

被审查机关无权提出质疑,但基于对话协商和维持政治秩序、法律制度稳定和统一的原则,宪法解释的正当

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合宪性审查的权威。因此,对合宪性审查中宪法解释的合理限制,既有法理上的要求,
也是真正保障合宪性审查有序开展的实践基础。

对合宪性审查个案中宪法解释的合理限制,或许可以体现在解释对象的选择和解释内容的界定上。就

解释对象的选择而言,审查机关应该将其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即只针对被涉规范性文件有关联性的宪法内

容展开解释,虽然针对体现“国体条款”和“政体条款”的解释需要考虑整个宪法制度体系,但政治宪法视域下

的宪法解释作为一种解释策略,应该只是宪法解释技术的一种补充,是在宪法教义学解释范畴内无法找到直

接的宪法依据时所作出的解释。就解释内容的范围而言,为了避免出现释宪权替代立宪权的情况,对于“国
体条款”、“政体条款”所涉及的公权力的相关解释不应扩大,而对“公民条款”中涉及权利的相关解释则在《宪
法》第二章的基础上也不应过于宽泛,因为“人权条款”只是宪法解释中对“权利”解释的原则和补充。而对于

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等宪法价值的解释,则更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在适度考虑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观点

的基础之上坚持原旨主义的立场。
另外,对宪法解释权合理限制的目光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个案”的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就整个合宪性审

查制度而言,审查机关针对宪法所作出的宪法解释,因为解释对象的唯一性和稳定性,应该可以在不同的合

宪性审查过程中重复利用。因此,合宪性审查的权威性,要求相同宪法规范和宪法价值在不同的合宪性审查

过程中需要保持前后解释的一致性,这也是提高合宪性审查工作效率的措施。对此,适时将宪法解释编撰制

度引入到合宪性审查的过程,不失为一种合理限制宪法解释的可行选择①。
具体而言,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承担了具体的合宪性审查工作之后,可以将审查过程中形成的

宪法解释意见②单独整理,并与合宪性审查结论一同呈报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合宪性

审查结论进行终局审查时,也必然会审查宪法和法律委员作出的宪法解释意见,在甄别了有效的宪法解释意

见之后,在适当的时间编撰成册,并通过特定的法律程序予以公布,进而实现宪法解释的规范化与制度化。
这一方面可以在后续的合宪性审查中提供规范依据的来源,另一方面也可以填补抽象的宪法解释的空白,更
为其他立法机关“依宪立法”提供更清晰明确的指引。

四 结论:迈向规范化的宪法解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健全”升格为“落实”,这也意味着

无论是抽象的宪法解释亦或是合宪性审查过程中的宪法解释,自现行宪法颁布39年来不能在实践中真正得

到有效启动的状况将发生改变,可以预见到未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会开展大量的宪法解释工作。而怎

样构建一个宪法解释的规范化体系,成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乃至学术界将要面对的问题。在此议题中,我
们需要厘清宪法解释的对象,在规范与价值中寻找目标;我们需要完善宪法解释的策略,在政治与法律间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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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学者也就宪法解释编撰制度进行过讨论,但该学者认为宪法解释编撰制度应嵌入到立法程序之中。参见:林彦《宪法解释应嵌入立法程

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13页。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具体承接的合宪性审查过程中所形成的宪法解释只能被定义为宪法解释意见,因为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
有权解释宪法的只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找平衡;我们还需回应来自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在历史与当下中寻找答案。以《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

稿)》为代表的学界,对宪法解释程序的苦苦“耕耘”,也始终没有实现立法层面的“果实”;而审查主体如何克

服以“法”代“宪”的解释倾向,迈出合宪性审查的“第一步”,也尚存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本文只是对合宪性审

查过程中的宪法解释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和探索,以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并通过对宪法解释的进一步研

究,推动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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